
2026 年采购中水管网维修材料项目质疑答复函

内蒙古佩绮劳务有限公司：

贵方就 2026 年采购中水管网维修材料项目（项目编号：ESZCYQS-J-H-260018）

提出的质疑函已收悉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专人对质疑事项开展全面核查

工作。经严格核实，贵方所提质疑情况属实，原中标供应商伊金霍洛旗雷米尔商

贸中心（个体工商户）存在不符合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及招标文件要求的情形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 94 号）第十六条规定，结合本项目有效投标人满足法定 3家以上数量的实

际情况，经研究，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
一、依法取消伊金霍洛旗雷米尔商贸中心（个体工商户）本项目中标资格，

认定其中标结果无效；

二、按照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排序，顺延确定排名第二的合格中标

候选人为本项目中标人，后续采购事宜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政府采购法定程序

规范推进。

贵方如对本答复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答复函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相关规定，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

投诉。

我单位将严格恪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依规推进项目后续工作，保障各

供应商合法权益。

特此答复。

内蒙古金益全过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2026 年 03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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